
附件

关于东莞市参加高水平篮球赛事奖励办法
（修订稿）

第一条 为鼓励我市篮球队参加高水平篮球赛事，并争创

佳绩，推动我市篮球运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擦亮“全国篮球城

市”品牌，为我市建设文化强市、体育强市作出积极贡献。同时，

将我市奖励获奖球队的做法加以规范，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除 CBA、WCBA总冠军因奖励额度较大可通过报

请市政府审定的方式解决外，市财政每年在市体育部门年度预

算内安排高水平篮球赛事预备奖励经费，专门用于奖励我市参

加高水平篮球赛事的获奖球队。当年未使用的高水平篮球赛事

预备奖励经费额度，由市财政收回统筹。

第三条 奖励对象为“在东莞组队或代表东莞参加高水平

篮球赛事，并获得前四名的篮球队”。其中，在东莞组队的篮球

队是指由在东莞注册的企业投资组建，并将球队主场设在东莞

的篮球队。高水平篮球赛事是指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以下

简称：CBA）、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以下简称：WCBA）、全国

男子篮球联赛（以下简称：NBL）；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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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篮球联赛。

第四条 具体奖励办法

（一）参加 CBA、WCBA比赛的奖励办法。获得 CBA和

WCBA总冠军的奖励标准，由市体育部门报市政府审定。获得

CBA 总决赛亚军奖励 800 万元；获得 WCBA 总决赛亚军奖励

200 万元。获得 CBA 总决赛第三、四名奖励 400 万元；获得

WCBA总决赛第三、四名奖励 100万元。

东莞球队在该赛事中获得总冠军后，获奖球队向市体育部

门提出书面申请，提供获奖名次的有关资料。市体育部门审核

确认后，形成具体奖励方案报市政府审定，决定具体奖励额度。

东莞球队在该赛事中获得第二至四名后，获奖球队向市体育部

门提出书面申请，提供获奖名次的有关资料。市体育部门审核

确认后，将奖金列入下一年度部门预算，预算批复后由市体育

部门发放至组队单位。

（二）参加 NBL比赛的奖励办法。东莞球队获得第一名、

第二名、第三名，分别奖励人民币 200 万元、100 万元、50 万

元。获奖球队向市体育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提供获奖名次的有

关资料。市体育部门审核确认后，将奖金列入下一年度部门预

算，预算批复后由市体育部门发放至组队单位。

（三）参加广东省篮球联赛的奖励办法。东莞球队获得第

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分别奖励人民币 100万元、7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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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元。获奖球队向市体育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提供获奖名次

的有关资料。市体育部门审核确认后，将奖金列入下一年度部

门预算，预算批复后由市体育部门发放至组队单位。

（四）参加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的奖励办法。东莞球队获

得该赛事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分别奖励人民币 50万元、

20万元、10万元。获奖球队向市体育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提供

获奖名次的有关资料。市体育部门审核确认后，将奖金列入下

一年度部门预算，预算批复后由市体育部门发放至组队单位。

第五条 以上奖金均为税前奖金。

第六条 如任何单位或个人捏造获奖事实、伪造材料冒领

奖金，一经查实，永久取消该球队的申报资格，并交由有关机

关追究相应法律责任。被取消的奖金额度或追回的奖金，由市

财政收回统筹。

第七条 获奖球队所得奖金可以用于奖励运动员、教练员

和有功工作人员，但至少奖金（税前）的 5%用于改善训练和比

赛环境、培养篮球后备人才和支持篮球裁判员、教练员培训等。

赛事奖金发放范围不包括在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第八条 资金使用情况由市体育部门负责监管。获奖球队

必须在奖金拨付日起的一年后的第一月内，向市体育部门报告

资金使用情况。

第九条 东莞球队参加所列赛事之外的国内外其他重要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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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赛事并获得奖项。球队可参照本办法申请奖金奖励，由市体

育部门报市政府审定，并决定是否符合奖励资格及决定奖金额

度。

第十条 本办法由市体育部门负责解释，有效期为 5年。


